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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1年4月11日印發 

 

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 提案第 1313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楊麗環等 20 人，在全球化及國際化潮流下，我國因

婚姻移入人口日益增多，外籍配偶因為移入一個新社會，為

適應另一種完全不一樣的國度與社會環境，因而必須重新學

習台灣通行語言，認識台灣一切與之切身相關的資訊、法令

、生活習慣、風俗民情等，如此才能解決其在台灣生活所面

臨的問題。因此，建構一個合理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推動模

式，辦理適切的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課程，真正符合外籍配偶

的學習需求，達到教育的實質功效，進而解決外籍配偶的社

會適應問題。爰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十一條之一修正

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新移民子女的教養問題，已日漸成為一嚴重之課題，外籍配偶由於不諳本地語言，在子女

學習遭遇困難時，無法適時提供協助，進而造成其子女學習與文化上之弱勢。惟有透過識

字教育，培養語言能力，以利親職教養，並避免將低教育的境遇移轉至下一代。 

二、為有效提升外籍配偶識字課程之師資素質與專業，建議政府可招募現任教師、退休教師、

社區志工、大學畢業生以及學歷較高之新移民志工等，有計畫加以培訓，以成為識字課程

種子師資與推廣人才，同時建立師資人才資料庫，以整合師資來源。而若能鼓勵外籍配偶

參與教師行列，除可強化其自我學習與自我成長之動機外，借由其本身經驗的投入，應可

更貼近學員之學習需求，對學習成效之達成必將有所助益。 

三、外籍配偶識字教育與相關措施要落實，在中央與地方層級的橫向與縱向的合作聯繫上更要

緊密與分工明確，方可事半功倍，不致成為多頭馬車。在組織架構方面，應採層級分工之

體系，由中央負責重要政策之規劃，地方縣市政府則實際負責第一線之執行。 

四、觀諸美加澳等國的作法，其雖要求新移民於歸化時需具備一定的語言能力及知曉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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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義務，也會針對此要求設計具體明確的教育方案供新移民免費參與，如美國的「英語識

字和公民教育方案」、加拿大的「新移民語言課程計畫」及澳州的「成人移民英語課程」

。 

五、反觀我國，雖希望強化外籍人士，特別是外籍配偶學習我國語言動機，卻未能針對其特殊

需求及政府對其成為我國公民之期許，為其量身規劃設計一套系統化的教育學習模式，實

不利其學習，亦難確保達成目標。 

六、先前國籍法第三條有關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之認定、測試、免試、收費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惟基本語言能力之認定標準涉及教育部之職掌

，且前述相關研究與科學檢證屬於教育範疇，本席爰修正該條文之規定，改由「內政部會

同教育部」定之，以求周延。 

 

提案人：楊麗環   

連署人：陳淑慧  呂玉玲  廖國棟  詹凱臣  楊應雄  

吳育仁  林明溱  徐少萍  邱文彥  盧嘉辰  

李貴敏  楊玉欣  陳碧涵  蘇清泉  鄭天財  

徐欣瑩  王育敏  陳鎮湘  潘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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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增訂第五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一條之一 為協助移民具備我國基本語

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主管機關

應補助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識字及公

民教育；除由政府辦理外，並得委託民間辦

理。 

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

以學習者為主體，推展前項教育。 

第一項教育之課程、教材、師資、評量

、證明、期程、配套措施、評鑑、補助、輔

導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

教育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觀諸美加澳等國的作法，其雖要求新移民

於歸化時需具備一定的語言能力及知曉公

民權利和義務，也會針對此要求設計具體

明確的教育方案供新移民免費參與，如美

國的「英語識字和公民教育方案」、加拿

大的「新移民語言課程計畫」及澳州的「

成人移民英語課程」。 

三、反觀我國，雖希望強化外籍人士，特別是

外籍配偶學習我國語言動機，卻未能針對

其特殊需求及政府對其成為我國公民之期

許，為其量身規劃設計一套系統化的教育

學習模式，實不利其學習，亦難確保達成

目標。 

四、第一項明定政府有協助移民具備我國基本

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之義務

；並確立「識字及公民教育」方案之辦理

方式及經費來源。 

五、第二項明定教育主體，同時要求政府應本

於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推展前項教育

。 

六、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

教育部統籌規劃完整的識字及公民教育方

案之機制並訂定實施辦法，俾利各縣市據

以遵行。而為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就辦

理識字及公民教育屬於全國一致性之重要

事項，為明確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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